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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73-2023-0008

浙医保发〔2023〕39号

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统一基本医疗保险

门诊特殊病种范围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：

为统一规范全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管理（以下简称

“特殊病种”），提升我省“一老一小”等特殊群体保障力度，减轻门

诊医疗负担，缩小城乡居民与职工待遇差距，助力共同富裕示范

区建设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医保局等部门关于

浙江省出生缺陷儿童全生命周期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的通

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3〕5号）等规定，现就统一特殊病种范围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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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统一病种范围

（一）省医保局根据民生保障需要、疾病谱变化和医保基金

运行以及各地实际情况，分批明确全省纳入保障范围的特殊病种，

并实行动态管理。各统筹地区不得自行新增特殊病种，本通知印

发前，各地已开展的省规定范围外的特殊病种可继续保留，逐步

消化或纳入省统一范围。

（二）在各统筹地区现有特殊病种范围中，先行将恶性肿瘤、

系统性红斑狼疮、血友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重性精神障碍、失

代偿期肝硬化、儿童孤独症、癫痫、脑瘫、肺结核、慢性阻塞性

肺疾病、阿尔茨海默病、帕金森病、尿毒症透析、器官移植术后

抗排异治疗、糖尿病胰岛素治疗等 16种费用负担较重、适合在门

诊治疗、比住院更经济方便的特殊疾病，纳入第一批省特殊病种

范围。

（三）一个结算年度内，参保人员发生的特殊病种门诊医疗

费用，参照统筹地区住院待遇规定予以保障。所使用的药品、检

查、检验、治疗、医用耗材，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药品目录、医疗

服务项目、医用耗材目录有关规定。对经基本医保基金报销后政

策范围内剩余个人负担费用，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。

二、完善政策衔接

（一）做好特殊病种与原政策的衔接。对本通知印发前已通

过资格备案的参保人员，不再另行备案。地方保留特殊病种继续

享受原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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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做好特殊病种与慢性病、罕见病等保障政策衔接，避

免待遇重复享受。探索完善医保谈判药品支付政策和“浙里惠民保”

用药管理，进一步满足群众医疗保障需求。

三、优化经办服务

（一）各级医保经办机构执行统一的经办服务规程，健全定

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。依托智慧医保信息平台，结合特殊病种医

保管理特点，进一步优化线上申请、就医备案、费用结算等便捷

服务。

（二）特殊病种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，可享受

直接结算服务，根据病情需要由具备条件的医师按规定开具长期

处方。

（三）特殊病种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发生医保政策范围内特

殊病种门诊费用，逐步按参保地同等待遇政策执行。发生跨省异

地直接结算的，执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支付政策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医保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制定实施

细则，做好与现行医保政策衔接，合理确定待遇水平，确保参保

人员按规定及时足额享受门诊特殊病种待遇。妥善处理执行过程

中的各类问题，确保政策平稳过渡。

（二）完善监督管理。各级医保部门应当加强医保基金使用

监管。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临床诊疗规范、医保政策和服

务协议相关规定，合理诊疗、合理用药，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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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，多种渠道、多

种形式做好政策解读工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合理引导预期，

营造良好氛围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1月 20日起施行。此前相关政策规定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浙江省医疗保障局

2023年 12月 25 日

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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